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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才是真正的改革什麼才是真正的改革什麼才是真正的改革什麼才是真正的改革? 

 

最近,社會不管是對公務人員,政府機關,警政及司法單位,和軍中風紀……等要求改革之聲四

起;其實這些才是政府需要加以正視並積極改革的地方,因為這些都是與民眾的生活,社會價

值的維護,和人們是非道德觀的更迭可說是息息相關;  

 

「治吏」其實就等同於「治國」,如果政府所屬之官員寡廉鮮恥,貪贓枉法,胡作非為,而政府卻

一直沒有整治的決心與毅力,那麼社會一定會貪佚成風,天下大亂;所以人民要求改革的呼聲

是即時的,是沉痛的,是需要政府立即有所行動的;  

 

所以,在政府方面必須痛加檢討的是:我們的司法系統是否已經腐化,是否已失去人民的信任?

如何全面整頓司法,抓出害群之馬,是首要之務!我們的法令是否已不合時宜,不夠周延,需要催

促立法加強訂正補充?而政府整頓紀律的決心又如何呢?有實際的行動嗎?能不虎頭蛇尾徹底

的執行下去?這些都是政府有必要不斷加強檢討及努力改進的地方……  

 

馬總統曾不斷的宣揚自己所謂的改革,因此我們也需要來檢視一下馬總統他所謂的改革到底

是什麼?經過一番研究比較後,我們不難發現,這仍屬一種不沾鍋式的改革,離不開他一向不肯

去沾,不願去碰的老路子;而這樣的改革看來也不過就是一貫被動的在保持著自己的潔癖罷了,

例如:不願去沾染各地方派系....等;而就憑這一點也足夠他拿來大作文章了;因為他曾藉此議

題不斷的強調自己改革的崇高與正當性(其實誰又真知道那潛在的動機是什麼呢?人事鬥爭?

擴張勢力(馬家軍)?都不無可能.....),想必這也能算是他最值得誇耀的改革了!!但從整體看來,

他卻什麼也沒做,實際上他只不過完成了一個逃避動作,就是逃避可能會為自己的好名聲帶來

任何不利負面影響的人事物而已;而真正該努力去達成的,卻同樣的什麼也沒做!就是因這個

社會和體制早已出現了問題,而身為總統的難道會視而不見?每到最後關頭,只會兩手一攤,面

帶無辜的說,這些都不屬我的職權範圍內,我是在嚴守分際啊!難道你們都不看不出來?唉~~!

好一個義正嚴詞啊!!其實這不就是典型的鄉愿嗎?而諷刺的是,往往在同時,他又總是沾沾自

喜的搬出自己所認為的改革四處宣揚;這不是顯得極為矛盾嗎?  

 

至此,大家已看出差別來了嗎?什麼才是國家及社會真正即時需要的改革?? 而什麼又是自戀

型(自我吹噓卻毫無作為)的改革?  

 

所以,既謂改革,就需要有真正的行動;而不僅僅只是用一些虛矯不實的口號或總是一味揮舞

著泛道德主義的大旗來顯示自己的理想性和襯托出自己的高潔,據之以取代真實的行動;而終



其結果,卻往往仍是一事無成;特別是當看到整個社會及制度都出現了大問題時,擁有國家最

大權力的領導者誠然為了國家的長治久安,社會公義的展現和民眾生活的福祉,必然是想方設

法的努力去加以改進,才不愧人民的託付;否則,據以大位者,見惡而不善,總是退縮不前,卻還振

振有詞;想來那是十足鄉愿的表現,是德之賊,是毀棄國家百年根基的罪魁禍首!!!  

 

大家常常有一種迷思,認為總統不應介入太多行政事務和現有的司法體系,以免破壞原有的體

制以及維護司法的獨立性;這個立意原本是好的,但它應該有一個前題,就是我們所處的制度

及法治都足夠健全,而且民眾的民主素養也很成熟,那麼我們可以信賴它的運作,而不去加以

干涉;但實際上,我們目前所擁有的制度缺失漏洞實在太多,而人的因素又太過猖狂,以致破壞

了原有體制;除了人們愛鑽法律漏洞之惡習外,而整個司法單位也多是人謀不彰,相互包庇,讓

人們個個勇於試法,汲汲於貪瀆,營私,舞弊,收受紅包等惡行;作姦犯科者一旦事跡敗露,又慣於

說謊,強辯硬坳,不以為恥,也不以為懼;而這個社會對於這些打著自由和民主旗號而衍生出來

的腐敗現象,似乎已是見怪不怪又習以為常了......  

 

社會有此弊病,為政者怎能刻意去忽視,不去加強督導,查緝和糾舉出司法界的敗類?卻天真的

以為這個社會僅靠著所在制度本身就能自動擁有自我矯治的功能;在此我只能遺憾的說,其實

這叫做「以拖待變」!更像是天方夜譚!而我們國家的領袖馬總統卻仍一直堅持著這種不切實

際的想法!??要知道,徒法不足以自行,又事在人為,人的監察與督責還是很重要的,尤其是一國

的領導人;既稱為領導者,那他的大局觀和領導能力就足以決定一個國家未來的興衰…………  

 

其實,法是死的,人才是活的,而法亦是人所訂的;特別是當法因人的因素而失去功能,不再足以

自行時,還是需要在上擁有最大權位者來作高明的控管;若依舊只是見樹而不見林,只會一再

的重覆:「尊重司法」,卻眼睜睜的看著社會一步步的趨向腐化,卻毫無辦法,這絕不是一個負責

任的執政者該有的態度;所以那句「尊重司法」現在看起來也只不過是個不甚高明的藉口;想

必也是他「當不想面對麻煩,或不願接受挑戰時」的一種託辭罷了;  

 

馬總統似乎抱定了,寧可當一個只會死守規條,卻老是綁手綁腳而畏縮不前的「政治模範生」;

也不願嘗試去做個積極有為,能經世利民的政治家!! 因此,大家是否也該清醒過來了!我們還

能指望一個觀念如此僵化的領導人能作出什麼福國利民,積極有效的改革來?  

 

 

後記:  

 

本文發佈不久,就傳來馬總統宣佈設立廉政署;廉政署這名稱聽起來確實十分響亮,但看內容

卻不像是經過深思熟慮後的成果,反而有挖東牆補西牆,疊床架屋,層級太低及權責不分的疑

慮,而所謂的交叉火網卻可能因權責不分而變成亂槍打鳥和爭功諉過.....  

 

依我的看法,台灣的司法和警紀問題及社會所顯的各種亂象都是經過長期的積累,並是在居上



位者刻意的漠視與縱容下而逐漸形成的,早已是沉疴難起;此時,若僅僅迫於現實而急就章式

的宣佈設立一個廉政單位,卻視而不見問題的重心,恐怕也是白搭....  

 

其實設個廉政署並不等同就是司法改革了,因為廉政署的功能似乎仍只限於在防貪,肅貪上,

對於司法方面的檢察官和法官等自由心證式的濫訴,濫權和亂判,看來仍是無解;若是如此,司

法能算是改革了嗎?因此,大家若認為只要加個廉政署就是答案了,那麼台灣離真正的司法改

革恐怕還很遙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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